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 

2019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细则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 2019 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包括

“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”和“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”

（简称直博生）。 

一、招生要求 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愿为祖国建设服务，品德良好，遵纪

守法。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身心健康； 

2.获得所在学校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。 

二、招生专业 

详见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 年招收推荐免试硕士生专业目录》

和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 年招收推荐免试直博生专业目录》。 

三、报名和接收工作 

1. 2018 年 9 月 28 日—10 月 12 日期间，申请考生登录“推荐优

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”（以下

简称“全国推免服务系统”，网址:http://yz.chsi.com.cn/tm），在系统中

注册和填写基本信息，完成网上报名、网上缴费、接受复试确认、待

录取确认等环节。所有确认待录取等事项均在“全国推免服务系统”

中完成，请考生密切关注自己在系统中的状态。 

2. 复试工作安排：我院 2019 年招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为综合

面试，面试工作根据报名情况实时安排，具体面试时间地点会第一时



间电话通知面试考生，请考生保持手机联络畅通。 

3. 申请者携带如下材料参加面试： 

（1）大学本科阶段成绩单原件（须加盖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公章）。 

（2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学生证复印件，需带原件备查。 

（3）如有校级及以上获奖证书、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外语水

平证明等，请提供复印件并带原件复核。 

（4）申请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考生，提交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

年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》。网址：

http://www.graduate.nuaa.edu.cn 

申请人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必须保证真实准确，若弄虚作假，一

经发现，取消我院免试读研资格，并通报所在学校；全部申请材料一

经提交，恕不退还。 

考生请在参加学院面试时携带以上材料或者请通过中国邮政特

快专递的形式寄：南京市御道街 29 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办

公室（邮编：210016）谭老师（电话 025-84892805）。 

4. 以下类别考生须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 18 时前及时登录“全国

推免服务系统”完成网上报名、网上缴费、接受复试确认、确认待录

取等环节，否则视为放弃我院的复试及录取资格。 

①参加我院 2019 年综合考核选拔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

学位研究生考核，并获得优秀且具有推免资格的考生； 

②参加我院推免预报名并取得拟录取资格，且具有推免资格的考

生； 



 ③我校已取得推免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如报考我院； 

5. 其他推免生，须在收到我院复试通知的 24 小时内在“全国推

免服务系统”接受我院复试通知，复试结束后一天内，我院在“全国

推免服务系统”中发待录取通知，推免生必须在待录取通知发出后

24 小时内，在“全国推免服务系统”中确认待录取，逾期不确认者

将视为放弃我院拟录取资格。 

6. 2018 年 10 月 12 日前，学校公示拟录取名单，并将经过公示

的拟录取推免生名单报省考试院进行审核后，按要求向教育部备案。 

四、奖助学金 

1. 我院录取的硕士推免生中期考核前享受学业奖学金一等奖

10000 元/生·年。中期考核后将根据研究生的学习、科研等情况重新

评定奖学金。 

2. 我校面向优秀推免生设立新生特别奖学金，分为特等奖、一等

奖、二等奖。特等奖 50000 元/生，一等奖为 20000 元/生，二等奖为

5000 元/生。特等奖名额 1 至 2 名，一等奖名额 15 名左右，二等奖名

额 120 名左右。其他奖助学金可兼得。 

3. 硕士推免生享受硕士研究生助学金 6000 元/生·年。 

4. 直博生享受学业奖学金 10000 元/生·年，博士研究生助学金

30600 元/生·年。 

5. 学院将优先向推免生推荐高水平指导教师。 

五、其它说明 

1. 拟录取推免生不再需要参加统考生的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，但



须在全国“推免服务系统”中完成网上支付报名费。 

2. 正式录取通知书将在通过教育部审核后于 2019 年 6 月寄发。 

3. 提供的材料不真实者，经查实即取消推荐免试研究生的资格。 

六、学院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联系地址：南京市御道街 29 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 

联系人：谭老师 

咨询电话：025-84892805 

投诉电话：025-84892803 

学院网址：http://astrro.nuaa.edu.cn/ 

本细则解释权归航天学院。 

 

航天学院 

  2018 年 9 月 14 日 

 


